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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
集团所属各单位：
集团公司历来高度重视劳动合同管理工作，曾多次发文要求各单位按照集团规定认真做好员工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签订工作，据集团了解，多数单位对该项工作贯彻落实的较好，个别单位仍存在尚未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现象。为严格加强劳动合同管理，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发生，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经集团研究，现就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相关要求再次通知如下，望严格遵照执行。
一、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万平集团字【2004】第11号、【2010】11号、【2014】01号、【2017】01号文件精神，按照文件要求，对现有在册员工劳动合同订立情况进行自查，对尚未订立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员工，要求在2025年12月20日前补签完毕，逾期将追究各单位负责人责任。各单位与所有在册员工订立的劳动合同原件由各单位自己保管，原件的扫描件编辑成pdf格式上报集团办公室备案。
二、劳动合同签订范围：在各单位发放工资的所有员工。
三、劳动合同签订期限：采用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自聘用之日开始。合同期满，各单位要及时与员工协商办理续签或解除手续。若公司原因造成合同中断或该解除而未及时解除合同，给公司造成损失，集团公司将追究员工所在单位负责人责任。
四、劳动合同模板：统一采用万平集团字【2024】05号《关于认真执行新制定的劳动合同的通知》中的模板。
五、各单位要严格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安排专人负责，建立劳动合同管理台账，定期梳理，预防和减少因劳动合同管理不当造成纠纷和法律风险。
六、该通知印发后，各单位如不主动要求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纠纷给公司造成损失将追究各单位负责人责任；如员工个人原因不主动或拒绝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各单位要安排专人与其谈话沟通了解原因，给宣传法律知识和讲明法律后果，仍拒绝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要依法依规书面通知终止劳动关系，并留存好谈话记录及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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